
2010 年 4 月 26 日會議  
資料文件  
 

立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香港旅遊業議會對旅行團前往外遊警示生效的地方  
所採取的政策  

  
 
目的  
 
 有委員關注香港旅遊業議會在政府就泰國發出外遊

警示下處理旅行團前往當地的安排，本文件闡述政府在議會處

理有關安排中的角色。  
 
背景  
 
2. 因應泰國局勢對香港旅客人身安全可能造成的影

響，政府在 2009 年 10 月 20 日就泰國發出黃色外遊警示，並鑑

於事態發展，分別在 2010 年 3 月 10 日及 4 月 10 日提升泰國（曼

谷）的外遊警示級別至紅色及黑色。有關外遊警示的一般資料

見附件一。  
 
旅遊業議會處理旅行團因突發情況而受影響的機制  
 
3. 旅遊業議會的出外旅遊委員會（委員會）在 2009 年 1
月討論了有關旅行團因突發情況而受影響時，議會應採取的處

理機制，並決定當旅行團因突發情況而受影響，議會將邀請所

有在議會登記經營受影響地區旅行團業務的旅行社，由委員會

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主持商討是否應統一處理取消前往受影響地

區的旅行團及相關安排，然後由議會辦事處透過傳媒公佈安

排。委員會認為這個處理機制比召開委員會會議更適合，因為

不是所有受影響的旅行社均是該委員會的會員，而沒有受影響

的旅行社亦無需參加會議。  
 
4. 委員會在同年 2 月檢討了議會第 143 號指引。該指引

自 2005 年 12 月 1 日開始實施，規定旅行社因迫不得已理由而

取消旅行團時應採取的退團或改期安排。根據該指引，受影響

的旅行團成員，可以選擇保留團費半年，或者在扣除不超過定

額手續費的情況下取回團費。委員會認為上文第 3 段的處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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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及第 143 號指引有助旅行社有序處理突發情況。政府外遊警

示制度自 2009 年 10 月實施後，委員會同意在處理因外遊警示

影響的旅行團事宜時，仍然沿用上述機制及指引。委員會每次

會議的紀錄均有呈報隨後舉行的議會理事會會議。  
 
往泰國旅行團的安排  
 
5. 旅遊業議會按照上述機制和指引協助旅行社處理近

日前往泰國旅行團事宜。在紅色外遊警示生效後的主要處理過

程見附件二。有關處理過程符合上文第 3及 4段所述的機制及指

引。  
 
政府的角色  
 
6. 一直以來，政府都密切監察旅遊業議會工作。在議會

的日常運作方面，旅遊事務署的代表會參加或列席議會理事會

及其轄下多個委員會會議，提出意見及協助，促使議會能在促

進行業發展及保障旅客利益方面取得平衡。  
 
7. 在議會協助旅行社處理泰國團事件中，旅遊事務署代

表參加了議會全部有關會議，會上曾明確要求與會旅行社特別

關注旅客和員工的安全，妥善處理退款或改期安排，並要向旅

客和員工清楚解釋。相關旅行社均表示，如有員工不願意出團，

旅行社不會強逼。議會亦表示在有需要時會協調處理。旅行社

亦會密切留意當地局勢，因應需要調整行程，保障旅客和員工

安全。有關旅遊保險及勞工保障則視乎個別保單的內容。  
 
8. 保安局代表有參加部分會議，闡釋相關的外遊警示以

及以人身安全為考慮的原則。  
 
9.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保安局  
2010 年 4 月  



附件一  
 

外遊警示  
 
 保安局於 2009年 10月推出外遊警示制度，目的是協助

巿民更容易了解在前赴海外國家時所可能面對的人身安全風

險，以便計劃行程及作出安排。  
 
2. 外遊警示制度以黑、紅及黃三種顏色區分不同程度的

人身安全威脅。黑色表示該地方出現嚴重威脅，巿民不應前赴；

紅色表示有明顯威脅，巿民應調整行程，如非必要，避免前赴；

而黃色則表示有威脅跡象，巿民應留意局勢，提高警惕。  
 
3. 在決定是否發出警示及其級別時，保安局的首要考慮

是人身安全。我們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事件對人身安全威脅的

程度、有關威脅的持續性及性質（是否針對旅客）等。而評估過

程中，我們會從多方面獲取資訊，包括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

署、我國駐外國使領館，以及有關地區駐港使領館等；同時，亦

會參考海外政府所提供的旅遊風險資訊。  
 
4. 保安局會透過新聞公報及外遊警示網頁向公眾發放相

關信息。我們的網頁亦同時設有超連結，連接國家外交部和國家

旅遊局，以及外國政府所提供的旅遊風險資訊，供市民在計劃外

遊時參考。  
 
 
保安局  
2010 年 4 月  
 
 



 

附件二  
 
 

旅遊業議會協助旅行社處理紅色外遊警示下往泰國旅行團  
主要過程  

 
日期  事項  

3 月 10 日  政府就泰國 (曼谷 )發出紅色外遊警示，旅遊業議會邀請

經營泰國團的旅行社商議出團或退款安排。  
 
各旅行社同意有關安排，由議會發言人在會後向外公

佈，取消 3 月 11 日至 17 日出發前往曼谷的旅行團，並

根據第 143 號指引處理退款或改期的安排。  

3 月 15 日  議會邀請相關旅行社商議，旅行社同意將取消團的安排

延長至 3 月 23 日，並根據第 143 號指引處理退款或改期

的安排。  

3 月 23 日  議會邀請相關旅行社商議，有關旅行社鑑於泰國政府旅

遊局、業界在泰國當地的合作夥伴及其他相關機構的最

新資訊顯示，當時在曼谷的示威活動均遠離景點，對旅

客影響不大，加上旅客也希望如常前往當地旅遊，故此

同意由 3 月 24 日起，前赴曼谷的旅行團如常出發。  
 
如旅行團原定前赴的地點受到示威活動影響，旅行社會

調整行程，避免前往那些地點。恢復出團後旅客可選擇

是否如期隨團出發，選擇不如期出發的旅客，由個別旅

行社與旅客商討有關安排。  

3 月 25 日  議會邀請有關旅行社商議，旅行社同意如旅客選擇不隨

團出發，雖然不符合議會第 143 號指引退款安排的適用

條件 (即由旅行社一方取消出團 )，但旅客仍可根據有關

安排，選擇保留團費半年，或者在扣除定額手續費的情

況下取回團費。這是旅行社在保障旅客利益前提下的特

殊安排。  

4 月 7 日

傍晚  
泰國政府宣佈曼谷及周邊地區進入緊急狀態。因事出緊

急，經議會以電話聯絡相關旅行社後，旅行社同意於當

日再次決定取消泰國團，並根據第 143 號指引處理退款

或改期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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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4 月 8 日  議會邀請有關旅行社商議，旅行社同意將有關措施的有

效期延至 4 月 13 日，並根據第 143 號指引處理退款或改

期的安排。  

4 月 12 日  議會邀請有關旅行社商議，達成共識，將有關措施的有

效期延至 4 月 21 日，並根據第 143 號指引處理退款或改

期的安排。  

 


